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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由再定义 

廖晨炜 

 

摘要：本文旨在对性自由作出重新定义，对于与重新定义的性自由有关的变量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 

一、引子 

性是一种权利吗？是一种义务？有契约关系？性要负责任？种种有关性的争论与分歧充斥着我们。 

 

第一次买避孕药就买错了，第一次做爱就怀孕了，第一次做爱的男人玩人间蒸发了。这是我人生中最戏剧也最悲剧
的一个事件。半年后，跟第二个男人做爱。后来，跟很多男人做爱，一夜过后就算。 

“今晚有空吗？” “没有。” “都安排满了啊？” “是啊！” “那什么时候有空啊？” “很久以后吧。我不告诉过你吗？我不喜
欢重复。”上周六换了三双丝袜跟他做爱，新鲜有趣，可以写进专栏了。 

希望每个记录过的男人，都能在我忘记他们的时候，想起我。 

我想有一天，在所有我爱过的和做爱过的男人们面前自杀身亡。 

 

以上选自木子美的《遗情书》。 

木子美的性爱日记在网络上公布之后，于我们这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把它当作是
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的不朽之壮举，传统上认为男人可以如此（其实是不是也未可知，不过认为这是女性性自由性解放
先生的人则如此看），但是这个行为是对男性性自由霸权的颠覆。姑且承认这种说法，那么性自由的说法在我国开始有
了发挥空间和展露的舞台了。 

 

二、概念 



“性与人的自由权利有关，因此它是所有权力都不会忽视的资源，也正是由于性是权力要加以管制的领域，性成为
个人自由与权力斗争的前沿。”（李银河，性的问题，2003，P3）看来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尊重人们在性上的自由，包
括性对象，方式的选择，对待性的态度。开篇的四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在提出性自由的问题。的确，性是人们的自由权利
的一部分，但是性也是受到约束的，性的权利不能无限扩展，正是由于性的约束性才有了性的自由，因为如果没有了约
束，自由也就没有存在的根基，无限放任不叫自由。 

健康地自由，性自由这个名词不算外名词，我各方面都能自由，性为什么不能自由呢？但是性自由是两种，一种是
不健康的，乱来的，乱交，对于本人的健康，对于社会的风气都没有好处，我提倡健康的性自由，人应该在这方面有科
学的管理、科学的约束，同时有在不影响他人，不危害社会的条件下的自由。（刘达临，2004，雅虎中国） 

但是这个对性自由的定义未免显得过于宽泛，因为具体什么约束，约束到什么程度，什么是可以容忍的，是什么是
违背伦理的，甚至是违法的，却不知道，就是什么样的自由是被允许的自由是一个问题。在不同的社会，都有强奸罪、
奸淫幼女罪、聚众淫乱罪等等，但是对于婚前性行为、自慰、性交体位、同性性行为等等因素，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
自由，被认可的程度。 

可见，虽然性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在全人类是普适的，但是又不能把性剥离出来单独作为一个跨越种族、超越地区、
凌驾于文化之上的抽象。尤其是在考察性自由的问题的时候，必须与所考察的区域，种族，文化，道德伦理相结合。不
同的社会对于性自由有其不同的理解。 

综合以上考虑，本文笔者将“性自由”定义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性行为的各个方面（包括对象，方式，态度等
等）被该社会的法律及道德习俗所允许的程度，性自由是一个相对的量而不是一个绝对的量。 

 

三、对不同社会性自由的考察 

1．  唐朝中国社会 

也许很多人觉得中国长期以来受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响，性是受禁锢的，那么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唐代中国社会。 

唐代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生产力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富足。同时，唐代的汉人与周围的少数民族诸如“胡
人”的融合使得当时社会传入了这些少数民族在性方面的一些习性。想象中的封建礼教的观念受到了冲击，所以其对于
新的禁锢并不是想想得那么严厉。 

唐代社会的性自由度相对较大，主要表现在其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都较多，离婚和再嫁比较普遍。首先是对于
婚前性行为，诗人李商隐曾批评当时的世风说：“女笄上车，夫人不保其贞污”，意思是新娘子不一定是处女。另外许
多小说，传记当中也充斥着对于这方面行为的描写。其次，已婚者的婚外性行为比较多，不但宫廷里的生活是这样，民
间的生活也是这样。还有就是离婚和再嫁比较普遍，白居易的判文中也记载了不少出妻之案：有因为父母不爱而出妻
的，有因三年无子而出妻的，有因妻子在婆婆而前喝斥狗而出妻的，也有因为妻子织布不合样式而出妻的。当然，最常
见的还是男子喜新厌旧、富贵而易妻这种封建王朝普遍具有的现象。 

2．  基督教国家社会 

同样，由于所谓的性自由的概念是从西方传入我国的，就给人们造成一种刻板印象，认为西方的人们性自由较高，
而我们只要考察一下西方基督教国家社会，就可以发现其实在这样一种禁欲主义广泛渗透的社会中，性自由并不是人们
想象的那么高。《圣经·新约》提出肉体为恶，情欲为恶，而性又是其中最大的恶，是忠于上帝和灵魂得救的最大敌
人。甚至是美国这样一个自由民主之邦，都染上了禁欲主义的色彩，“教导青少年们怎样禁欲，这在几年前的美国听起
来会让人不相信，但是现在却真的摆在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议事日程上。”（铁军，禁欲主义风扫美国，2000） 

笔者认为从不同社会性自由的考察，可以更加充分的为“性自由”的概念作诠释，只有将不同社会的文化背景，价
值观，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才能对其性自由有更深入的了解。 

 

四、结论 

性自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跟滥交什么的更没有联系，性自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社会对于性自由有不同的
理解。 

一个客观的研究者对于不同社会下的性自由程度的比较可以分出相对的性自由的高下。当然一个研究者对于相对性
自由高下的比较要依赖于一整套指标体系，如果能够将这些变量进行量化，对于不同变量再加以考察之后进行加权，我
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性自由比较的方法。而这同样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社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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